
西安市第三医院医用：消毒剂配送合同

(合同编号： )

甲方(采购方)：西安市第三医院

乙方(中标方)：陕西医药控股集团西安医药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依据2026年4月22日甲方通过政府公开招标采购中标的消毒剂名称、规格、

产地、中标价格、中标企业(即中标方)，以及招标项目最终中标结果，在平等、自愿、

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经甲方和乙方协商一致，约定下述合同条款，以共同遵守并全

面履行。

第一条、货物

本合同条款适用于本次医用消毒剂中标产品的配送供应工作，乙方按照中标产品基

本参数要求和中标结果为甲方供应以下消毒剂产品。

序号 产品名称 规格 包装单位 生产企业 中标企业 中标价格(元)

杭州朗索医用消 杭州朗索医用消
1 百能®免洗手消毒液 260ml 瓶 16

毒剂有限公司 毒剂有限公司

杭州朗索医用消 杭州朗索医用消
2 百能免洗手消毒液 500ml 瓶 18

毒剂有限公司 毒剂有限公司

杭州朗索医用消 杭州朗索医用消
3 百能免洗手消毒液 11. 瓶 40

毒剂有限公司 毒剂有限公司

杭州朗索医用消 杭州朗索医用消
4 朗索·皮肤粘膜消毒液 60ml 瓶 3.3

毒剂有限公司 毒剂有限公司

杭州朗索医用消 杭州朗索医用消
5 朗索皮肤粘膜消毒液 500ml 瓶 20

毒剂有限公司 毒剂有限公司

杭州朗索医用消 杭州朗索医用消
6 朗索®复合碘消毒液 60ml 瓶 3.2

毒剂有限公司 毒剂有限公司

杭州朗索医用消 杭州朗索医用消
7 朗索·复合碘消毒液 500ml 瓶 21

毒剂有限公司 毒剂有限公司

杭州朗索医用消 杭州朗索医用消
8 百能抗菌洗手液 1L 瓶 25.5

毒剂有限公司 毒剂有限公司

杭州朗索医用消 杭州朗索医用消
9 百能●抗菌洗手液 IL 瓶 25.50

毒剂有限公司 毒剂有限公司

杭州朗索医用消 杭州朗索医用消
10 百能●卫生洗手液 1L 瓶 23.7

毒剂有限公司 毒剂有限公司

杭州朗索医用消 杭州朗索医用消
11 洁力佳●表面消毒巾(B型) 50-80 抽 包 34

毒剂有限公司 毒剂有限公司

南京万福金安生 南京万福金安生
12 万福金安咨合氯消毒湿巾 80-100 抽 包 28

物医药科技有限 物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公司

山东安卫士医疗 山东安卫士医疗
13 方训*75%酒精消毒液 60ml 瓶 1.5

科技有限公司 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安卫士医疗 山东安卫士医疗
14 方训*75%酒精消毒液 500ml 瓶 4.5

科技有限公司 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安卫士医疗 山东安卫士医疗
15 方训*95%酒精消毒液 500ml 瓶 5.5

科技有限公司 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安卫士医疗 山东安卫士医疗
16 方训*84消毒液Ⅱ型 500ml 瓶 2

科技有限公司 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朗索医用消 杭州朗索医用消
17 朗索消毒片 100片 瓶 9

毒剂有限公司 毒剂有限公司

上海峰康纸制品 上海峰康纸制品
18 方训医用折叠式擦手纸 200抽 包 7.5

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上海峰康纸制品 上海峰康纸制品
19 宜桂医用无菌擦手纸 21cm�100m 卷 45

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山东威高宏瑞医 山东威高宏瑞医
20 瑞可安Ⅲ型过氧乙酸消毒液 5L 左右 桶(组) 408

学科技 学科技

山东威高宏瑞医 山东威高宏瑞医
21 瑞可安·医用多酶清洗剂 5L 桶 355

学科技 学科技

杭州朗索医用消 杭州朗索医用消
22 朗索®内镜多酶低泡清洗剂 1L 瓶 82

毒剂有限公司 毒剂有限公司

山东利尔康医疗 山东利尔康医疗
2.5 L / 桶 2

23 利尔康·过氧乙酸消毒液 组 科技股份有限公 科技股份有限公 170
桶/组

司 司

山东安卫士医疗 山东安卫士医疗
24 方训@邻苯二甲醛消毒液 500ml 瓶 120

科技有限公司 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安多福消 深圳市安多福消

25 EDAN*5%冰醋酸溶液 120ml 瓶 毒高科技股份有 毒高科技股份有 20

限公司 限公司

深圳市安多福消 深圳市安多福消

26 EDAN●卢戈氏溶液 120ml 瓶 毒高科技股份有 毒高科技股份有 47

限公司 限公司

杭州朗索医用消 杭州朗索医用消
27 朗索2%戊二醛消毒液 2. 5kg 桶 24.6

毒剂有限公司 毒剂有限公司

杭州朗索医用消 杭州朗索医用消
28 朗索3%过氧化氢消毒液 500ml 瓶 18

毒剂有限公司 毒剂有限公司

3cm*6cm/ 善佰利®葡泰醇 善佰利®葡泰醇
29 葡萄糖氯已定导管护理擦片 盒 11.4

片*100 片 导管消毒擦片 导管消毒擦片

山东安卫士医疗 山东安卫士医疗
30 方训*血透机用20%柠檬酸消毒液 5L 桶 80

科技有限公司 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安卫士医疗 山东安卫士医疗
31 方训@血透机用50%柠檬酸消毒液 5L 桶 90

科技有限公司 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安卫士医疗 山东安卫士医疗
32 方训●血透机专用次氯酸钠消毒液 5L 桶 56

科技有限公司 科技有限公司



合同总价款：3300000元，供货金额累计达到本合同总价款(供货期内且不受供货

期限制)，即合同终止。

第二条 购销方式

(一)甲方根据实际医疗需求向乙方发出采购订单采购，乙方收到订单后，按照约

定配送医用消毒剂。

(二)甲方收到乙方配送的医用消毒剂产品后，经验收合格后确认入库，并按约定

方式及时间，将相应的款项汇入乙方指定对公银行账户。

第 三 条 质量要求

(一)乙方按合同交付的医用消毒剂应符合国家规定的医用消毒剂质量标准，并提

供生产企业及相应质检部门的检验报告书。

(二)乙方提供的货物必须是全新、原装、合格正品，完全符合国家规定的质量标

准和厂方的标准。货物完好，配件齐全。如乙方提供的产品在使用过程中出现多数过敏

现象，如皮肤干裂、红疹等，则甲方有权提前终止或解除合同。

(三)乙方提供的医用消毒剂在有效期内若出现质量问题，则甲方有权提前终止或

解除合同，乙方应承担相应责任和赔偿，并支付该产品已供货金额30%的违约金。

(四)乙方有义务对临近效期6个月、滞销超过6个月、存在质量问题或原包装破

损的消毒剂进行退换。乙方应在在收到甲方关于医用消毒剂退货通知后，应在30个工

作日内办理退货，并出具相关退货单据和退货发票。

(五)乙方送至医院的医用消毒剂有效期原则上不得少于 12 个月。

(六)乙方应当确保与甲方成交的货物，不存在第三方提出的侵犯其专利权、商标

权或保护期、侵犯第三方权利的其他情形，若因此造成甲方损失的，乙方应当承担完全

赔偿责任，包括但不限于甲方的直接经济损失、对第三人的赔偿以及甲方可能支出的诉

讼费、保全费、律师费、差旅费等。

第四条 交货方式与配送服务

(一)乙方必须满足甲方的配送需求，并严格按照采购合同和服务承诺进行配送。

一般供货时间不超过48 小时，节假日照常供货。如遇急、抢救等突发状况，需在4小

时内送达。如因市场短缺无法在规定时间内送货的，应提前5个工作日书面告知采购人

并说明原因。

(二)交货方式一般采用现场交货方式。乙方负责将货物运抵甲方收货现场，有关

运输和保险的一切费用由乙方承担。



(三)乙方所配送医用消毒剂的产地应与招标决议中标的产地及品牌(没有明确要

求的除外)一致。

(四)乙方应满足甲方合理的调换医用消毒剂要求，破损、滞销、以及近效期(有

效期满前六个月)消毒剂在收到甲方通知后，应在7个工作日内做出回应，并在30个工

作日内办理退货，并出具相关退货单据和退货发票。

(五)乙方在交货同时应提供正式发票，并注明医用消毒剂名称、生产厂家、规格、

单位、批号、数量、价格、金额等项目。

(六)乙方应向甲方提供医用消毒剂的使用说明书、质量标准、技术指导以及甲方

所要求的其他相关资料。

(七)乙方在合同期内，若中标产品有政府指导价出台，则合同按就低原则执行。

(八))合同期内乙方所配送货物不得高于本项目中标价格，如中标货物其他医疗

机构下调价格时，应及时通知甲方，并承担甲方下调库存数量的差价。

(九)乙方对其配送货物价格的准确性负全责，如出现乙方配送同种产品价格严重

超出同级医院价格，甲方有权中止、终止或解除与乙方的合同关系，并有权追究相关法

律及附带经济责任。

第五条 退换货程序

(一)甲方应定期清查在库的医用消毒剂等货物是否存在近效期、滞销情况，对于

近效期和滞销的产品，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

(二)乙方在收到甲方关于医用消毒剂等货物近效期和滞销的退货通知后，应在30

个工作日内办理退货，并出具相关退货单据和退货发票。

第六条 包装标准

(一)除非对包装另有规定，乙方提供全部医用消毒剂应按国家标准保护措施进行

包装，防止医用消毒剂在转运中损坏或变质，确保消毒剂安全无损运抵指定地点。

(二)包装标记和包装箱内外的单据应符合相关要求，并与医院备案的包装一致。

第七条 检验标准及方法

(一)甲方在接收消毒剂时，应对消毒剂等货物进行验货确认，对不符合质量标准、

运储包装要求或合同要求的其他情形时，甲方有权拒绝接收。乙方应按照甲方要求及时

更换符合要求的货物，不得影响甲方的临床使用。

(二)如果甲方确认需要进行医用消毒剂的质量检验，应以书面形式把质量检验的

具体要求通知乙方。乙方收到书面通知后，应当及时配合进行质量检验，应送甲方所在



地合法的第三方检验机构。

(三)如送检产品确实存在质量问题，检验费用由乙方承担，甲方有权据此单方中

止、终止或解除该货物购销合同，乙方应按照本合同第十一条承担违约责任；如送检产

品无质量问题，合同继续履行，检验费用由双方各承担50%。

(四)乙方配送的医用消毒剂如在临床使用过程中，发现新的或严重的3人次以上

不良反应，甲方应及时通报乙方，并报相关管理部门备案。同时甲方有权单方解除该品

规采购合同的继续履行，合同自甲方书面解除通知到达(即使拒收)乙方时解除，30

个工作日内退回剩余医用消毒剂，由此造成的所有损失由乙方承担，乙方应按照本合同

第十一条承担违约责任，若造成甲方损失的，乙方还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五)甲方对不符合质量、有效期、订单数量等要求的 医用消毒剂，有权拒绝接

收，乙方应对不符合要求的消毒剂在48 小时内进行退换，且不得影响甲方的临床应用。

第八条 储存和管理

(一)为保证货物质量，避免造成浪费，甲方应建立并执行医用消毒剂验收、储存

制度，对已购进医用消毒剂应妥善储存和管理。如因乙方产品质量及其他原因造成的一

切损失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如因甲方库存条件不符合储存要求，造成的质量问题，由

甲方承担全部责任。

(二)甲方应加强对货物效期管理，定期清查在库货物的有效期，掌握医用消毒剂

情况，及时对近效期货物进行退、换货。甲方应合理采购、使用，由于甲方管理不善造

成的近效期医用消毒剂，不得向乙方退货。

第九条 交货时间及地点

(一)乙方应按照甲方采购订单和数量，按要求配送至指定地点。一般供货时间不

超过 48 小时，节假日照常供货。如遇急、抢救等突发状况，需在4小时内送达。如因

市场短缺无法在规定时间内送货的，应提前5个工作日书面告知甲方并说明原因。

(二)交货地点：甲方指定验收地点。

第十条 结算方式及时间

(一)乙方应及时按有关要求向甲方提交已交易的医用消毒剂的发票等相关单据，

以及合同规定的其他义务已经履行的证明，做到票货同行。

(二) 乙方向甲方提供的发票和有关单据不得违反国家税务机关等相关部门的规

定，否则甲方有权拒付相应货款，乙方承担由此给甲方带来的一切损失。

(三) 甲方验货确认后，核对交易单据及明细无误后，在验收入库之日起6个月



内，将相应的款项汇入乙方指定对公银行账户。

第十一条 合同解除条件及处理方式

(一)违约终止/解除合同

发生下列情况，甲方可向乙方发出书面通知书，提出部分或全部终止或解除合同，

自甲方书面通知送达(即使拒收)乙方之日起生效，且乙方应按本条第(二)款承担违

约责任。

1.乙方未能在合同规定的限期或甲方同意延长的限期内提供部分或全部货物；

2.乙方未能履行合同规定的全部义务；

3.乙方在本合同的实施过程中有违法、违规行为。

4.乙方破产的，甲方可在任何时候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提出解除合同而不给乙

方补偿。该解除合同将不损害或影响甲方已经采取或将要采取的任何行动或补救措施的

权利。

5.甲方根据上述规定，终止了全部或部分合同后，有权要求乙方继续执行合同未

终止的部分。

6.乙方所供应医用消毒剂出现三次以上断货时，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解除合同或

取消下一年续签合同。

7.若乙方未按合同要求提供货物或质量不能满足招标文件技术要求及本合同要求，

经甲方提出后乙方必须无条件整改，整改后仍无法满足合同约定及甲方需求的，甲方有

权解除合同。

8.乙方如有调换产品，减低产品等级标准或提供存在质量缺陷产品，以劣充优，

以假充真等违约行为的，一经查实，甲方有权解除合同。

(二)违约责任

1.乙方违反本合同约定、无正当理由拖延交货、没有按照合同规定时间配送货物、

没有按合同规定所供应货物高出陕西省内其他医疗机构价格，未按要求履行货物配送过

程中的其他伴随服务，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或被终止合同。

2.违约金按已发生全部费用的30%计算，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的，乙方另行补足。

3.乙方在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应尽的交货义务。

4.不可抗力违约的约定

(1)本条所述的“不可抗力”是指受影响方无法控制、不可预见的事件，包括战

争、严重火灾、洪水、台风、地震及其他三方认可的事件，不包括故意违约或疏忽。



(2)在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受影响方应尽快以书面形式将不可抗力情况和原因

通知甲方。受影响方应尽实际可能继续履行合同义务，以及寻求采取合理的方案履行不

受不可抗力影响的其他事项。不可抗力事件影响消除后，可通过协商在合理的时间内达

成进一步履行合同的协议。

(3)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如果乙方因不可抗力造成不能按时配送货物和提供相应

伴随服务情况时，应及时以书面形式将延迟的事实、可能延迟的时间和原因通知甲方。

甲方在收到乙方通知后，应尽快核实情况，并由甲方确定是否酌情延长交货时间，以及

是否收取违约金或终止合同，甲方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其他供应商配送相应医用消毒剂。

第十二条 其它约定事项

(一)该项目原则上一次招标1年，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合同期限一

年，期满后终止。

(二)如果国家有关部门调整医用消毒剂价格，入围产品按有关规定执行。由此造

成的损失由乙方承担。

(三)乙方所供应医用消毒剂因停产、目录调整、产品技术更新等原因无法供货的，

乙方须提前一个月书面通知甲方并提供解决方案。需调整产品的必须经甲方同意后才能

调整，所调整产品必需与原中标产品包装材料和规格一致或更优，供应价格不得高于原

中标价格。若乙方无可替换产品时，甲方有权终止/解除合同或从其他供应商采购，必

要时可选择本次招标评分排名第二的投标人供应。

(四)其他义务

1.乙方应免费提供并安装与中标品种相同的设施设备，包括但不限于配套的浓度

测试卡、洗手液挂架、免洗手消毒液挂架、自动出液器、医用擦手纸抽纸盒、无菌擦手

纸自动感应出纸盒等，满足日常所需。

2.货物安装、调试、验收合格后，乙方应对甲方的相关人员进行免费现场培训。

培训内容包括使用说明、使用方法、注意事项等。

3.伴随服务

(1)乙方应协助甲方进行医用消毒剂的日常管理，包括但不限于医用消毒剂的入

库上架、出库发放(必要时运输至临床科室)等工作；

(2)乙方应提供运输、开箱、分装和摆放用具；

(3)对开箱和使用时发现的破损、近失效期医用消毒剂或其他不合格包装医用消

毒剂及时退换；



(4)积极配合甲方做好出现不良反应的医用消毒剂的退换货及后续服务工作。

第十三条 本合同如发生争议，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协商或协调不成，双方均可

向甲方住所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四条 甲乙双方在医用消毒剂采购、配送、结算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法

律、法规和有关反商业贿赂的规定，自觉服从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督管理。

第十五条 除本合同的约定外，本合同未尽事项，可由双方另行协商并签订补充协

议，补充协议成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十六条 本合同一式三份，具有相同法律效力，甲方持两份，乙方执一份。

第十七条 本合同启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甲方：西安市第三医院 乙方：陕西医药控股集团西安医药有限

公司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凤城三路东段10号 地址：西安国际港务区港务大道369号

电话: 029-61306154 电话: 029-86409393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盖章： 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